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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支部开展主题团日活动规范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执行《共青团中央关于印发<中国共产主义

青年团支部工作条例(试行)>的通知》（中青发【2019】8 号）要

求，促进团支部主题团日活动常态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开展，特

制定本规范。

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所院各团支部组织开展的主题团日

活动。

第三条 各团支部要通过加强思想引领、持续争创一流、突

出青年参与等方式不断增强活动的政治性、先进性和群众性，克

服行政化、机关化、贵族化、娱乐化现象，使用团建活动经费要

坚持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的原则，结合年度重点工作和工作实际，

按年度编制计划，实行审批备案管理。

第二章 组织活动

第四条 开展主题团日活动的主要形式包括：

（一）开展教育学习活动

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

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

习为中心，开展理论教育、形势政策教育、理想信念教育、纪律

教育、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等在内的各种思想教育学习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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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开展组织生活

以团的组织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活动，包括“三会两制一课”、

团员发展、组织生活会、团支部“对标定级”自评等。

（三）开展技术练兵活动

以学习科学业务知识、技能，开展文明服务，进行技术创新

等为内容的活动，包括业务学习、技术练兵、技能竞赛、争创“青

年文明号”、建设“共青团员先锋岗（队）”等。

（四）开展公益活动

以服务患者、方便就医、美化环境、健康科普等为宗旨的不

计报酬的志愿服务活动。

（五）开展团队建设活动

以凝聚团员为目的的活动，例如破冰游戏、联欢会、户外团

建等。

第五条 各团支部一般每月开展 1次主题团日活动。

第六条 开展主题团日活动，要注重与所院中心工作结合，

注重质量效果，防止形式主义；要丰富载体，强化政治性、体现

庄重感，让活动有“团味”，使团员从中得到锻炼、受到熏陶，

增强对团组织的归属感，提升团组织凝聚力、影响力。

第七条 开展主题团日活动，要因地制宜，充分利用现有条

件，每个团支部到京外开展活动原则上每两年不超过一次；要严

格控制租用场地举办活动，确需租用的，要选择安全、经济、便

捷的场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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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开展主题团日活动，要根据实际情况集体出行。集

体出行确需租用车辆的，应当视人数多少租用大巴车或中巴车，

不得租用轿车（5座及以下）。

第九条 开展主题团日活动，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

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。严禁借主题团日活动名义安排公款

旅游；严禁到党中央、国务院明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开展活动；

严禁借活动名义组织会餐或安排宴请；严禁组织高消费娱乐健身

活动；严禁购置电脑、复印机、打印机、传真机等固定资产以及

开支与活动无关的其他费用；严禁套取资金设立“小金库”；严

禁发放任何形式的个人补助；严禁转嫁和挪用活动费用。

第十条 各团支部应当按年度编制主题团日活动计划（包括

活动内容、形式、时间、地点、人数、所需经费及列支渠道等），

并充分听取团员意见，经支部委员会讨论，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

将年度主题团日活动计划分别报所在党支部、所团委审核备案。

第三章 经费使用管理

第十一条 团支部团建活动经费按照团员（含 28 周岁以下

保留团籍的党员、超过 28 周岁在团内担任职务的青年）年人均

不低于 50 元核定，根据团员人数变化、团支部工作开展情况，

实行经费动态增减机制，其中，在团支部“对标定级”工作中，

被认定为 4 星级的团支部，活动经费按照 80 元/人/年核定，被

认定为 5星级的团支部，活动经费按照 100 元/人/年核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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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所需活动经费从团费，以及党政经费批复的团委

活动经费中列支。

第十三条 可支出以下项目：租车费、城市间交通费、伙食

费、住宿费、场地费、讲课费、资料费、门票费、讲解费和其他

费用。

（一）租车费是指开展主题团日活动需集体出行发生的租车

费用。

（二）城市间交通费是指到京外开展主题团日活动发生的城

市间交通支出。

（三）伙食费是指开展主题团日活动期间发生的用餐费用。

（四）住宿费是指开展主题团日活动期间发生的租住房间的

费用。

（五）场地费是指用于主题团日活动的会议室、活动场地租

金。

（六）讲课费是指请师资为团员授课所支付的费用。

（七）资料费是指为团员学习教育集中购买和印制的培训资

料费用。

（八）门票费是指团员学习、参观活动集中购买的门票费用。

（九）讲解费是指聘请专业人员为团员学习、参观进行讲解

的费用。

第十四条 按支出项目，分别执行下列标准：

（一）城市间交通费，当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，即所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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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、正高级可乘坐飞机（经济舱），其他人员乘坐火车（硬座、

硬卧，高铁/动车二等座，全列软席列车二等软座），未按规定等

级乘坐交通工具的，超支部分由个人自理；个人不得领取交通补

助。

（二）伙食费，参照会议用餐标准执行，即早、午、晚餐不

得超过 30 元、50 元、50 元标准，个人不得领取伙食补助。同时，

根据所院工作实际，为保证经费合理使用，经所团委研究决定，

团支部年度活动经费中伙食总费用不得超过支部整体经费的

40%。

（三）住宿费，参照会议住宿标准执行，住宿标准不超过

340 元/人/晚，房间类型为标准间，原则上安排同性合住，并在

住宿费标准限额内，选择安全、经济、便捷的宾馆住宿。

（四）场地费，每半天人均不得超过 50 元。

（五）讲课费，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

500 元，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 1000 元，

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每学时一般不超过 1500 元，按实际发生的

学时计算，每半天最多按 4学时计算。

（六）租车费、资料费、门票费、讲解费和其他有关费用经

批准后据实报销。

其他未尽事宜按《北京市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》、《北京

市市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培训费管理办法》和所院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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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活动审批和报销结算

第十五条 不涉及经费使用的计划内活动，无需再进行审批；

不涉及经费使用的计划外活动，在开展之前，需通过书面或口头

形式与联系本支部的团委委员请示汇报活动计划，听取意见建议

后方可开展。

第十六条 需要使用经费的活动，在开展之前，各团支部需

填写《主题团日活动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，通过“钉钉”办公软件

-OA 审批-主题团日活动流程进行审批，经审批通过后方可举办

活动。活动结束后，按照所院报销程序做好费用报销工作。财务

处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审核报销。

第十七条 各团支部根据工作需要，确需增加使用活动经费

时，可向所团委提出申请。

第五章 监督考核

第十八条 各团支部应把握好各项开支，每年度将经费使用

情况向团员大会通报，纳入团务公开内容，接受团员的监督。

第十九条 团委每年度将组织开展优秀主题团日活动评选

工作，开展支部间交流学习，并给予一定奖励，作为下一年度团

支部活动经费。同时，主题团日活动开展情况作为团支部书记述

职测评、团支部“对标定级”考核的重要内容。

第六章 附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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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本规范由所团委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规范自通过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

1.主题团日活动申请表

2.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目录（供参考）

共青团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委员会

2021 年 1 月 8 日



申请支部 活动负责人

活动主题

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

活动背景

与意义

（300 字以内）

活动内容

（500 字以内）

团支部主题团日活动申请表



该表请正反面在一张纸上。

经费预算

活动预期

与效果

（500 字以内）

直接参与人数： 人参加，其中团员 人。

支部意见

（签字） 团支部书记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


附件 2：

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目录
（北京地区）

来源：中宣部-中国文明网，网址

http://www.wenming.cn/ziliao/rongyubang/jiaoyujidi/

201202/t20120221_512777.shtml

第一批：1997 年

天安门广场

中国历史博物馆

中国革命博物馆

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

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

故宫博物院

圆明园遗址公园

八达岭长城

周口店遗址博物馆

第二批：2001 年

李大钊烈士陵园

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

北京自然博物馆

中国航空博物馆

中国科学技术馆

第三批：2005 年



平北抗日战争烈士纪念馆

第四批：2009 年

香山双清别墅

首都博物馆

八宝山革命公墓

第六批：2019 年

铁道兵纪念馆

中国法院博物馆

中国海关博物馆

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

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

宋庆龄同志故居

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

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室

中国印刷博物馆

北京李大钊故居

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



北京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目录

截止 2018 年 12 月，北京累计命名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

地 166 家。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座落位置划分，东城区 20

家，西城区 22 家，朝阳区 19 家，海淀区 17 家，丰台区 10

家，石景山区 6家，门头沟区 7家，房山区 8 家，昌平区 7

家，顺义区 5家，通州区 5家，大兴区 10 家，平谷区 4家，

怀柔区 6家，密云区 7家，延庆区 13 家。目录如下：

东城区：20 家

天安门广场

毛主席纪念堂

故宫博物院

中国国家博物馆

中国美术馆

中国铁道博物馆

北京自然博物馆

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

北京中山堂

北京警察博物馆

北京皇城艺术馆

北京古观象台

北京市规划展览馆

前门大街

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



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

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

天坛公园

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

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

西城区：22 家

首都博物馆

李大钊故居

北京鲁迅博物馆

北京市鲁迅中学

中国地质博物馆

中国消防博物馆

宋庆龄故居

郭沫若纪念馆

梅兰芳纪念馆

徐悲鸿纪念馆

陶然亭公园

北京天文馆

中国古动物馆

北京戏曲博物馆

北京古代钱币展览馆

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

西城区青少年儿童图书馆

全聚德展览馆



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

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

西城区档案馆

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

朝阳区：19 家

中国科学技术馆

马骏烈士墓

中国电影博物馆

中国现代文学馆

中国农业博物馆

中国体育博物馆

北京航空航天模型博物馆

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院

北京民俗博物馆

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

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

佐特陶瓷艺术活动中心

朝阳区档案馆

朝阳区规划艺术馆

北京奥林匹克公园

北京市方志馆

北京税务博物馆

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

北京陶瓷艺术馆



海淀区：17 家

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

李大钊烈士陵园

香山双清别墅

圆明园遗址公园

颐和园耕织图景区

中华世纪坛

北京艺术博物馆

大钟寺古钟博物馆

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

北京航空馆

救死扶伤纪念坛

北京植物园一二.九运动纪念地

海淀区档案馆

东北义园

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交易中心

南水北调团城湖明渠纪念广场

中国化工博物馆

丰台区：10 家

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

卢沟桥（宛平城）

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

长辛店二七纪念馆

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



辽金城垣博物馆

中华航天博物馆

北京市档案馆

北京汽车博物馆

丰台区档案馆

石景山区：6 家

八宝山革命公墓

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

北京石景山游乐园

石景山档案馆

首钢陶楼及工业遗迹

八大处公园

门头沟区：7 家

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

爨底下村

门头沟区光荣院

北京灵溪生态园

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展览馆

永定河文化博物馆

京西山区中共第一党支部纪念馆

房山区：8 家

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

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创作地纪念馆

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



韩村河村

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

云居寺石经陈列馆

房山区档案馆

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

昌平区：7 家

中国航空博物馆

小汤山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

中国北方国际射击场

居庸关长城

北京人与动物环保科普中心

昌平区档案馆

昌平烈士陵园

顺义区：5 家

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

顺义区潮白烈士陵园

北京神笛陶艺文化村

顺义区档案馆

北京七彩蝶园

通州区：5 家

通州区档案馆

通州区潞河中学

台湖出版物会展贸易中心

韩美林艺术馆



通州区博物馆

大兴区：10 家
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66011 部队未成年人教育基地

留民营生态农场

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

北京中华文化园

中国印刷博物馆

北京野生动物园

北京西瓜博物馆

大兴区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基地

世界月季主题园

大兴区天宫院街道社区乡情村史陈列馆

平谷区：4 家

鱼子山抗日战争纪念馆

上宅文化陈列馆

平谷区档案馆

平谷区冀东抗日根据地旧址

怀柔区：6 家

怀柔第一党支部纪念馆

生存岛新概念旅游基地

慕田峪长城

北京老爷车博物馆

北京铁军纪念园

冀热察军区后方医院遗址



密云区：7 家

白乙化烈士纪念馆

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

承兴密抗日联合县政府旧址纪念馆

司马台长城

密云区图书馆

密云区档案馆

英雄母亲邓玉芬雕塑主题广场

延庆区：13 家

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

平北红色第一村

昌延联合县政府旧址

八达岭残长城自然风景区

中国长城博物馆

詹天佑纪念馆

延庆硅化木国家地质公园

北京水生野生动物救治中心

中国马文化博物馆

延庆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

延庆区博物馆

延庆区档案馆

北京古崖居风景名胜区


